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之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之独立董事，为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

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股东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博

恒智”）提出的《关于变更上市公司土地资产剥离的承诺完成时间的提案》进行

了审查，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康博恒智持有公司股票53,654,16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9.87%，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有关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 

二、康博恒智关于上市公司土地资产剥离的承诺是基于双方签署的资产交割

协议基础上作出的承诺，根据《重大资产出售的交割协议》第二条的约定，上市

公司不承担该宗土地使用权变更过程中的所有费用，亦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因此，康博恒智未能按承诺期限办理完成土地使用权变更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股

东权益。 

三、康博恒智无法按照承诺期限完成土地资产使用权的变更登记是由于中国

证监会于2015年7月8日发布了【2015】18号公告，规定从即日起6个月内，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

场减持本公司股份，在6个月后减持本公司股份的具体办法将另行规定，康博恒

智公司由于无法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将无法支付土地变更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

税费，也无法实现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上市公司土地使用权资产的变更登记

的相关承诺。 

综上所述，本人同意董事会将公司股东康博恒智提出的《关于变更上市公司

土地资产剥离的承诺完成时间的提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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